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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精工钢构           股票代码：600496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8-075 

 

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随着公司的业务发展及净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，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，结合

《上交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公司拟对董事会

议事规则中董事长权限进行调整，具体如下： 

修改前 修改后 

第十条  董事会对外投资及相关

事项的审批权限划分： 

（一）对外投资 

1、单笔金额在 5000万元（含 5000

万元）以内的对外投资由董事长审批和

签署，并在下次董事会上报告； 

2、单笔金额在 5000万元以上且在

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 35%以内的对

外投资，经董事会通过后执行；  

3、单笔金额超过上述权限的对外

投资，需经董事会研究并报股东大会通

过后执行。 

（二）收购、兼并或出售资产 

1 、交易金额在 5000万元（含）

以内的项目由董事长审批和签署，并在

下次董事会上报告； 

2、交易金额在 5000万元以上且在

第十条  董事会对外投资及相关

事项的审批权限划分： 

（一）对外投资 

1、单笔金额在最近经审计的净资

产 10%以内的对外投资由董事长审批和

签署，并在下次董事会上报告； 

2、单笔金额在最近经审计的净资

产 10%-35%以内的对外投资，经董事会

通过后执行；  

3、单笔金额超过上述权限的对外

投资，需经董事会研究并报股东大会通

过后执行。 

（二）收购、兼并或出售资产 

1 、交易金额在最近经审计的净资

产 10%以内的项目由董事长审批和签

署，并在下次董事会上报告； 

2、交易金额在最近经审计的净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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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 35%以内的项

目经董事会通过后执行； 

3、超过上述权限的，需经董事会

决议后报股东大会通过后执行。 

（三） 重大合同 

1、单笔金额在 1000 万元（含 1000 

万元）以内的重大合同，包括但不限于

固定资产投资、委托经营、受托经营、

承包、租赁等合同，以及金额在 5000 万

元（含 5000 万元）以内的贷款合同，

不包括生产经营购销合同，由董事长决

定，并在下次董事会上报告； 

2、超过上述范围的重大合同（不

包括生产经营购销合同）和贷款合同，

由董事会通过后执行。 

产 10%-35%以内的项目经董事会通过后

执行； 

3、超过上述权限的，需经董事会

决议后报股东大会通过后执行。 

（三） 重大合同 

1、单笔金额在 5000 万元以内的重

大合同，主要为委托经营、受托经营、

承包、租赁等合同，以及金额在 10000 

万元以内的贷款合同，不包括生产经营

购销合同，由董事长决定，并在下次董

事会上报告； 

2、超过上述范围的重大合同（不

包括生产经营购销合同）和贷款合同，

由董事会通过后执行。 

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

提交公司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18 年 8 月 1 日 

 

 


